
國中課程計畫【特殊需求領域】通過備查標準 

 

項目 備查內容 

十 

二 

年 

國 

教 

課 

綱 

1. 特殊需求領域之課程計畫格式應包含：領域/科目名稱、設計者/教學者姓

名、學習節數、課程內涵(含核心素養及學習目標)、教學規劃（含教學期

程、學習重點、單元/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、節數、教學資源/學習策略、

評量方式、融入議題）。 

2. 學習目標之訂定係以學生需求為中心，並參考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身心

障礙/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」撰寫。 

3. 學習目標與課程內容相符合。 

4. 若選用教材，請註明選用教材出處、版本，且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

權之虞。 

5. 評量週與總複習週，編列教學進度、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。 

優良 

課程 

計畫 

具備 

條件 

1. 計畫詳實，除基本項目外，尚包含了使用教材、課程架構……等。 

2. 教學活動有趣味性、生活性或延展性。 

3. 因應課程內容，評量方式多元化。 

4. 結合校本課程、融入議題等理念。 

5. 學習目標、教學活動、評量方式等結合學生需求。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

